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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鹤发改资〔2024〕160 号

关于鹤山市公共停车位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鹤山市兴鹤实业有限公司：

报来的《关于鹤山市公共停车位项目立项的申请》及附件收

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 意 实 施 鹤 山 市 公 共 停 车 位 项 目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411-440784-04-04-132304）。建设地址：鹤山市。
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

项目主要是停车位建设和智能化改造，包括泊位编码划线及

设置车位标识牌，安装地磁系统、巡检系统、监控系统、诱导屏、

收费告示牌以及建设停车管理系统或接入全市统一的停车信息综

合服务平台。涉及的停车位包括鹤山市政府管理的市政道路路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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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泊位及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车位，共计 16927 个。

三、项目估算总投资 31978.97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 6819.38

万元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66.74 万元（其中：设计费 183.49 万元、

监理费 125.85 万元、其他建设费用 357.40 万元）、预备费 299.45

万元、有偿使用权价款 23000 万元、建设期利息 1193.40 万元。

四、项目由鹤山市兴鹤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实施。

五、项目建设年限：2024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1 月。

六、项目资金来源：除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外，其余由鹤山市

兴鹤实业有限公司自筹解决。其中项目资本金 6478.97 万元，占

总投资的 20.26%，由鹤山市兴鹤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专项债券资金

及自筹解决。

七、项目设备选型、节水节电等应采用先进技术，降低能耗，

确保建设过程和投入使用后的能耗符合国家相关能耗标准和节能

规范。

八、请加强工程建设和投入使用后的环境管理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控制扬尘、噪声污染等，确保达到环保要求。

九、项目招标方式按招标核准意见表核准的内容执行（见附

件）。

十、请按审批的内容和建设规模组织实施。请你单位加强管

理，确保安全。如对批复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时以书面形

式向我局报告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十一、审批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：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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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〔2024〕21 号）、中共鹤山市委常委会会议纪要（十三届（141）

之一）；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鹤山市公共停车位项目用地意见的

复函》；资金证明；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工程招标核准意见
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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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工程招标核准意见

建设项目名称：鹤山市公共停车位项目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

招标方式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 察

设 计 核准 核准 核准

建安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

监 理 核准 核准 核准

设 备

重要材料

其 他

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〉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同意上述核准，“其他”栏所含内容的招标方式按照相关

规定执行，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（www.gdzbtb.gov.cn）发布有关招

标投标信息。

审批部门盖章

2024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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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审计局、统计

局、江门市生态环境局鹤山分局。
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管理股 2024年 12 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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